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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民营经济促进法》视角出发，系统梳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与经济法律制

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分析《民营经济促进法》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意义。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实践，

针对掣肘我国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指出《民营经济促进法》以法治保障筑牢发展根基、以权利重

构消除市场壁垒、以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三项制度创新，并点明当前民营经济在法律体系、市场准入、

产权保障等领域面临的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协同高效的法治保障体系、打造精准普惠的政

策服务生态、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发展环境等优化路径，以期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积极影响由局

部向营商环境全局辐射，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

践方案，实现营商环境从政策性向法治化、从个体化向深度融合统一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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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ivate Economy Promotion Law”,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ivate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w-
base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legal systems, and analyzes the strate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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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the “Private Economy Promotion Law” i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current legal system, and targeting the issues constr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private economy, it points out thre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of the “Private Economy 
Promotion Law”: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through legal protection, eliminating 
market barriers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rights, and stimulating innovation vitality through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It also highlight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the private 
economy in areas such as the legal system, market access, and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s, such as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and efficient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creating an accurate and inclusive policy service ecosystem, and fostering a vibrant innova-
tion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aim is to enable the “Private Economy Promotion Law” to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rom local to overall levels,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provide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optimizing 
a law-base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achieve a favorable shift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rom 
policy orientation to legal governance, and from individualization to deep integration and unifi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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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具

活力的市场环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民营经济作为营商环境组成的重要一环，具有推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活力、开拓国际市场等重要作用。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法治保障，

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从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国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稳定发展，自 2020
年来，陆续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1等法律文件，从国家层面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

大。随着 2025 年 5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2(后文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正式施

行，我国民营经济迎来了新一次的飞跃。针对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存在的“立法碎片化”、“投融资难、贵”、

“创新度不足”等痛点问题，《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制度革新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为民营经

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石。本文从《民营经济促进法》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意义出发，阐明其

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革新，结合现阶段营商环境面临的发展困境，使《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积极影响

由局部辐射至营商环境全局，并着力构建优化融合路径，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2. 《民营经济促进法》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意义 

《民营经济促进法》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其首次将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

成部分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提出坚持落实毫不动摇是长久之策、固本之策。同时规定要长期坚持促进

民营经济由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方针指南，形成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

 
1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10/23/content_5443963.htm 
2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504/content_70220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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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创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是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需之举，也是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2.1. 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我国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规范，它的出台标志着民营经济的

规制保障从政策层面逐步转向法律层面，为整体营商环境的优化提供了更加系统、稳定的法治保障。针

对现行民营经济法律制度中存在的立法碎片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执行力度有限等问题，该法以

国家立法形式确立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与发展原则，有效填补了民营经济组织在法律层面的制度空白；

在产权保护方面，该法提出构建知识产权的综合管理体制，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对于侵犯著作权、

侵犯商业秘密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有效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为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

保障，充分发挥了法律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 

2.2. 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为我国构筑了更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该法以“公平竞争”、

“平等保护”为核心理念，提出从规则制定、机会获取、权利保障三个方面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壁垒。

首先，在规则制定层面，该法将政策文件上升为国家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适用。

《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构建公平、透明、有序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深度破除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壁垒，

使民营经济组织与国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对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有重要促进作用。其次，在机

会获取层面，该法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鼓励民营企业投资重点项目并提供国

家政策支持。通过加强政府政策、法治建设及资本合作，运用全国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及推介项目平台，

使民营企业机会获取能力、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同时，国家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设备更新活动，也为民

营经济组织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最后，在权益保障层面，该法针对异地执法、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以及法律监督等层面问题进行深入细化规定，强化反垄断执法，加强保护民营经济组织、经营者的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经营自主权等各项权利，有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2.3. 构建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 

《民营经济促进法》不仅加强了对民营经济组织的权益保障，更促进了民营经济组织的发展动能，针

对民营经济组织发展中遇到的不同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方向指引。针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国家支

持民营经济组织投资新兴未来产业，并能享受国家支持政策；在项目对接、报建审批等前期环节上，该法

提出“为民营经济组织投资提供规范、高效、便利的服务”。针对“政策执行不稳、诚信缺失”等问题，

该法提出，要强调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及有关政策稳定性评估，建立起各方违约处罚及补偿机制，同时，为

了促进中央地方协调统一、推动“一个市场”建设，该法提出要建立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平台、发挥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建立起政府与市场间的有效交流桥梁，促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3. 《民营经济促进法》破解掣肘因素的制度回应 

3.1. 以法治保障筑牢发展根基 

据市场监管总局 2025 年 4 月发布的数据，截至 3 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 5700 万户，

占企业总量的 92.3%3，民营企业正逐渐成为稳就业、促发展、具有高创新活力的重要经济成分。在此关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向新向好。 
https://www.samr.gov.cn:8085/xw/zj/art/2025/art_024ebc70598942cb87cd97f6c0801f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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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刻，《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提升法律位阶，落实“公平”、“平等”等核心原则，使得国家对民营

经济的支持由政策性扶持逐渐转向长期、稳定的法治化支撑。 
第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指明了我国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理论上实现民营经济从政

策性向法治化转型，通过法律的强稳定性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根基。在《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前，我国

对于民营经济保护主要依赖于制订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由于立法目的、层级等各不相同，在实践中经

常出现纠纷复杂化现象。例如，从营商环境出发，既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后文简称《公司法》)
等经济组织内部的“小环境”建设，又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后文简称《反不正当

竞争法》)等外部“大环境”角度的制度规范[1]。虽然灵活性强但稳定性不足，立法碎片化现象明显，导

致民营企业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发展局面。《民营经济组织法》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

地位与发展原则。该法第二条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将毫不动摇方针政策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有效填补了民营经济在法

律层面的专门立法空白，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安全的法律基础。 
第二，《民营经济组织法》确立了“公平竞争”、“同等保护”的核心原则，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明确

的行为指引与权利保障。该法第三条中明确提出了“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基本

原则，这是对实践中“地方保护主义”、不同经济组织体区别对待等问题的刚性约束，更是在处理民营经

济乃至整体营商环境时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2]。同时，该法引导形成“尊重劳动”、“尊重企业家”的社

会氛围，提出“个体工商户可自愿依法转型为企业”、“鼓励民营经济组织在投资过程中基于商业规则自

愿开展技术合作”等开放性条款，给予民营企业自主决定的权利；另外，针对行政机关选择性执法、过度

干预等执行问题，该法第五十条提出“要避免或尽量减少对民营经济组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对执法行为进行事前预防，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民营经济组织的经营自主权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3]。 

3.2. 以权利重构消除市场壁垒 

近年来，我国通过“放管服”改革逐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但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隐性准入门槛。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案例的通报(第七批)提出的典型案例，四川省德阳

市罗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遴选投放共享单车的企业时，违规增设了“在罗江注册全资运营子公司”、“在

罗江缴纳相关税费”、“在罗江设立办公场所、负责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准入条件，严重妨碍经营主体平

等准入 4。《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重构民营企业的法定权利，对“市场准入壁垒”、“资源获取不公”等

核心问题作出精准回应。首先，该法第十条提出“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的核心原则与具体实践提升至法律层面，旨在彻底清理各类隐性准入门槛，确保民营企业能够平等进

入负面清单以外的所有领域。其次，针对“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长期存在问题，该法优化投融资法律制

度，鼓励民营经济组织在战略性新兴未来产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创业，鼓励开展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

级。同时，为了便利民营经济组织投融资贷款，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依法为民营经济组织提供应收账款、

仓单、股权、知识产权等权利类型的质押贷款。这实质上重构了民营经济组织在投融资领域的权利体系，

改变了其在金融资源分配中的弱势地位，从根源上消除了阻碍其发展的资源壁垒[4]。 

3.3. 以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 

针对因产权保护不足、维权成本过高而使民营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创新活力的问题，《民营经济促

 
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案例的通报（第七批）。 
https://www.dachuan.gov.cn/xxgk-show-153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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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法》从“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两方面出发，构建了全方位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并以此作为激发

创新内生动力的制度回应。首先，在人身安全层面，该法第五十九条提出加强对民营经济组织乃至其经

营者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的法律保护；第六十三条提出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

禁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这些规定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企业经营者的后顾之忧，使其

全心致力于研发与创新。其次，在财产安全方面，该法不仅再次提出要加强对传统财产权的保护，更将

保护范围延伸至数据资产等新型财产性权益，为民营企业的创新成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知识产

权领域，针对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实效性不足，侵权行为隐蔽性等问题[5]，该法第三十三条通过加强对原

始创新成果的侵权惩处力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优化执法机制等措施，显著提高侵权

成本，逐步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有效遏制模仿、抄袭等行为，为增强民营经济组织科技创新动力，促

进营商环境优化发展提供了优质的法律保障。 

4. 《民营经济促进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路径 

4.1. 构建协同高效的法治保障体系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首先要构建一套协同高效的法治保障体系。根据我国当前民营经济的规制现状，

应当发挥《民营经济促进法》作为基础性法律的掌舵作用，推动形成以该法为核心、各类法规政策协同

发力的“1 + N”法治保障体系。一方面，对于《民营经济促进法》与其他法规、政策相抵触部分，可以

借鉴美国《小企业法案》确立联邦、地方、州三级政策协调框架的经验，尽快修订或废止与该法原则相

抵触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建立常态化的法律规范冲突审查协调机制，确保从中央到地

方的法律适用一致性，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法治根基[6]。另一方面，针对与《民营经济组织法》相辅

相成的其他法规政策，应构建协同体系，推动该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等领域的深度衔接，特别

是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深度融入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流程，从源头上杜绝选择性执法和地方保护主义，

营造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普惠性市场环境。 

4.2. 打造精准普惠的政策服务生态 

为了使《民营经济促进法》由理论性的法律原则转化为实践中实际的应用原则，应当构建一套以精

准、高效、普惠为核心要素的服务系统。首先，在政府采购支持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
的多元化支持模式。美国《小企业法案》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每年采购预算中 23%部分必须优先给予中小

企业，并要求大企业将至少 20%的政府合同转包给中小企业。SBA 还设置了“拆散购买”、“搁置购买”

等机制，以确保中小企业的市场参与 5。其次，在融资方面，要全面落实并细化《民营经济促进法》中的

差异化监管和多元化担保规定，引导金融资源主动、精准流向民营经济。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

与民营经济组织协同发力，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必须合理设置双方的权利

义务，明确风险分担机制、纠纷解决方式以及投资收益获得方式等事项。通过发展供应链、将知识产权

证券化等方式，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兼具普惠性与市场化的融资生态系统。最后，在政务服务方

面，在当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以数字技术重塑政府与企业关系，推动“一网通办”向“一网好办”

高质量发展，打通各部门、各区域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涉企服务全流程线上化、透明化、规范化[7]。通

过政府与民营经济组织间协同合作，打造精准、普惠的政策服务生态系统，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了有效规制，对打造公平竞争、公开透明、稳定发展的服

 
5“拆散购买”是指，从专项合同中分离出一般性合同，或将一个单一合同分成多个小合同，以使中小企业获得更多订货。“搁置

购买”是指，SBA 参与合同招标，事先选出适合于中小企业的合同搁置一边，待中小企业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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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型政府形象大有助益。 

4.3. 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发展环境 

营商环境的健康发展程度主要体现在是否具有健康的市场生态以及活跃的创新氛围。而《民营经济

促进法》施行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重要的法治土壤。首先，在政商关系方面，必须严格落实《民营经

济促进法》中关于规范行政执法、禁止干预经济纠纷、建设诚信政府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要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违法行为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及时受理并依法处理投诉举报，保护民营经济组织

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常态化政企沟通等机制，推动政商交往产生良性循环，

形成政府依法行政、民企守法经营、社会公平守信的良好生态，最终使营商环境优化成果惠及所有市场

主体。其次，在创新激励方面，应针对不同的地方现状做出针对性的实践落实，使法律对知识产权、数

据产权等新型权益的保护规定落到实处，提高侵权法定赔偿上限，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

让创新者的投入得到应有回报，同时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政策组合，激励民营企业勇于进行技术

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鼓励构建各类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民营经济组织创新合作机制，开展技

术交流和成果转化，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整体营商环境不断向好发展。 

5. 结论 

2025 年《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为民营经济治理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也为整体营

商环境法治化优化做出巨大贡献。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推动该法从制度文本走向治理实践、切实抓好贯

彻落实，将是促进营商环境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任务。本文立足于当前国情，首先分析《民营经济促进

法》优化营商环境的三项战略意义：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构建更加完

善的政策体系。其次，针对掣肘我国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从《民营经济促进法》角度作出以法治

保障筑牢发展根基、以权利重构消除市场壁垒、以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三项制度的回应。最后，从构

建协同高效的法治保障体系、打造精准普惠的政策服务生态以及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发展环境三个方面

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路径。随着民营经济完善发展，我国整体营商环境也将迈向全面法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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